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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須知： 

1. 請以中文或葡文正楷字體填寫本申請表格；

2. 申請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作為是次計劃之用途，並將按照第 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進行處

理。 

第一部分：申請者資料 

中文姓名 
所屬組合 / 
樂隊（倘有） 

外文姓名 
澳門永久性居民 
身份證編號 

地址 

電郵 電話 

申請參加組別 
首選 ○ 填詞組 ○ 作曲組 ○ 編曲組

次選 
（非必選項）

○ 填詞組 ○ 作曲組 ○ 編曲組

個人履歷 
（中或葡文 100 字至 300 字，內容可包括過往從事音樂創作及製作經驗。） 

申請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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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六個月內喜歡作品 
首選作曲或編曲組別 ：請提供六個月內兩首喜歡的音樂作品； 
首選填詞組別 ：請提供六個月內兩首喜歡的填詞作品。 

喜歡作品一 

喜歡此作品原因 
（中或葡文 100 字內，內容可

包 括 簡 述 作 品 風 格 及 喜 歡 原

因。） 

喜歡作品二 

喜歡此作品原因 
（中或葡文 100 字內，內容可

包 括 簡 述 作 品 風 格 及 喜 歡 原

因。）

第二部分：作品資料 

申請者所提交之過往創作或製作歌曲作品或樣本歌曲；申請者之創作位置須與第一部分剔選之申請參加組別一致。

歌曲一

填詞 作曲 編曲 監製 

申請者 £ £ £ £

其他／共同創作者姓名 

創作構思或理念 
（中或葡文 100 字至 300 字，內容可包括創作構想、旋律設計、樂器聲效編排、填詞含意及整體創作理念等。）

創作及製作成員 
創作位置 

申請編號： 

申請組別 (首選) ： ○ 填詞 ○ 作曲 ○ 編曲

申請組別 (次選) ： ○ 填詞 ○ 作曲 ○ 編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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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曲二 

填詞 作曲 編曲 監製 

申請者 £ £ £ £

其他／共同創作者姓名 

創作構思或理念 
（中或葡文 100 字至 300 字，內容可包括創作構想、旋律設計、樂器聲效編排、填詞含意及整體創作理念等。）

聲明 

1. 本人確認已詳閱及了解文化局 2023 年“回音計劃—音樂創作營”—申請規定之條款，並同意該規定

的內容及接受所有條款的約束； 

2. 本人知悉對於申請參加 2023 年“回音計劃—音樂創作營”所提交的所有個人資料之收集用途，並同

意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將本人參與 2023 年“回音計劃—音樂創作營”時提供的個人資料轉移

至本澳以外地區作評審用途。 

3. 本人謹此聲明及保證，本表格上所填寫及提交附件上的資料全部屬實，絕無虛訛，並承諾對所提供的

資料及作品內容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申請者簽署 

申請者簽署（按身份證簽署） 

日期：        / / 

日 月 年 

創作及製作成員 
創作位置 

申請編號： 

申請組別 (首選) ： ○ 填詞 ○ 作曲 ○ 編曲

申請組別 (次選) ： ○ 填詞 ○ 作曲 ○ 編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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